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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来源于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能源”或“发行人”）

对外公布的《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等

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国泰君安提供的资料等。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

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18闽能01”： 

2017年5月22日，发行人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人发行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2017 年 7 月 3 日，福建省国资委向发行人出具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函》，同意

发行人公开发行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于2018年1月10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98号”文核准，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30亿元的公司债券。 

发行人已于2018年7月13日发行“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10亿元，债券简称“18闽能01”，债券代码

“143704.SH”。 

“20闽能Y1”： 

2020年7月13日，发行人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人发行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8 月 11 日，福建省国资委向发行人出具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注册发

行储架公司债券的批复》（闽国资函产权[2020]256 号），同意发行人公开发行

不超过 100 亿元（含 100 亿元）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于2020年9月10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208号文注册，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00亿元的公司债券。 

发行人已于2020年10月15日发行“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公开

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12亿元，债券简称“20闽能Y1”，债

券代码“175238.SH”。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18闽能01”： 

1、债券名称：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10亿元。 

3、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簿

记建档结果确定，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债券票面利率

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利率为

4.60%。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3年期。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6、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20闽能Y1”： 

1、债券名称：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12亿元。 

3、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簿

记建档结果确定，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债券票面利率

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利率为

4.10%。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基础期限为2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期的

周期末，公司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每次续期的期限不超过基础期限，在公司不

行使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6、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三、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能源”、“发行

人”）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

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向投资者提示。 

根据福建能源披露的《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进

展的公告》，相关重大事项如下： 

“ 

一、 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0）闽 02 民初 28 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福建省福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广东中煤进出口有
限公司、厦门雅禾贸易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福建省福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被告：广东中煤进出口有限公司； 

第三人：厦门雅禾贸易有限公司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本公司的子公司，被告及第三人与本公司无
关联关系。 

二、一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0）闽 02 民初 28 号 

本次诉讼/仲裁的受理时间 2020 年 1 月 3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知悉时间 2021 年 1 月 25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买卖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标的 

电力燃料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
令：1.解除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2.广东中
煤向电力燃料返还价值141818330.3元的印尼动力
煤、若无法返还则支付 141818330.3 元的损失；3.

广东中煤支付逾期利息；4.广东中煤承担本案的律
师费和诉讼费。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驳回电力燃料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电
力燃料公司承担，本案鉴定费由电力燃料公司负
担。 

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 2020 年 12 月 16 日 

电力燃料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二审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四、和解或撤诉情况 

（一）和解 



□适用 √不适用  

（二）撤诉/撤回仲裁申请 

□适用 √不适用 

五、履行或执行情况 

（一）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执行异议 

□适用 √不适用 

六、诉讼、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诉讼对公司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进行信息

披露。 

七、其他发行人认为需要披露的事项 

在广东中煤进出口有限公司起诉厦门雅禾贸易有限公司的第（2020）夏民初

字第 1807 号案件中，电力燃料公司被列为了第三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

件尚未开庭审理。 

”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

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发行人下属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予以披露，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五、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李丽娜 

联系电话：021-38674860






